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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   第 3578 次會議 

民國 106 年 11 月 30 日 

     討論事項（二） 

衛生福利部擬具「口腔衛生人員法」草案，經林政務委員萬億

等審查整理竣事，請核轉立法院審議案。 

說明： 

  一、衛福部函以，口腔醫療領域技術日新月異，醫療輔助人

員之需求隨之增加，為落實推展口腔預防保健，建立專

業口腔衛生人員制度，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制度規

範有其必要，本部爰參酌其他醫事人員法律，擬具「口

腔衛生人員法」草案，請核轉立法院審議。 

  二、案經林政務委員萬億邀集考選部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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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勞動部、衛福部、國

家發展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
會、本院人事行政總處、臺北市政府、新北市政府、桃

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等有

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理竣事。 

  三、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： 

 （一）口腔衛生人員之資格要件、應考資格、消極資格要件

及本法主管機關。(草案第 1 條至第 7 條） 

 （二）口腔衛生人員之執業登記、繼續教育、停止執業及業

務範圍。(草案第 8 條至第 14 條） 

 （三）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之組織及其管理。(草案第 17 條至

第 30 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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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四） 明定未具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者，擅自執業或將證照租

借他人使用之處罰，及其他違反本法之處罰。(草案第

31 條至第 37 條) 

 （五）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律，應口腔衛生人員考

試；曾在醫療機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者，得應口腔衛

生人員特種考試。(草案第 38 條及第 39 條） 

  四、茲將該草案（整理本）附後，擬請討論通過後，由院送

請立法院審議。提請 

  核議 

 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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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總說明 
口腔醫療領域技術日新月異，醫療輔助人員之需求隨之增加，藉由是

類人員之協助，牙醫師始能更有效率地執行醫療業務。又為落實推展口腔
預防保健，使具一定資格者得應口腔衛生師及口腔衛生士(以下稱口腔衛
生人員)之考試，建立專業口腔衛生人員制度，方能協助牙醫師提供民眾
適切之衛教宣導。 

口腔衛生人員之執業，既攸關國人健康；涉及醫療輔助行為，其納入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制度有規範之必要。為規範口腔衛生人員之業務及執
業管理，參酌其他醫事人員法律，爰擬具「口腔衛生人員法」草案，其要
點如下： 
一、口腔衛生人員之資格要件、應考資格、消極資格要件及本法之主管機

關。（草案第一條至第七條） 
二、口腔衛生人員之執業登記、繼續教育、停止執業及業務範圍。（草案

第八條至第十四條） 
三、口腔衛生人員公會之組織及其管理。（草案第十七條至第三十條） 
四、為確保口腔衛生人員服務品質及維護其合法權益，明定未具口腔衛生

人員資格者，擅自執業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之處罰，及其他違反本
法之處罰。（草案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七條） 

五、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律，應口腔衛生人員考試；曾在醫療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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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者，得應口腔衛生人員特種考試。（草案第三十
八條及第三十九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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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

條  文 說  明 

第一章  總則 章名。 

第一條  中華民國國民經口腔衛生

師考試及格，並領有口腔衛生師證

書者，得充口腔衛生師。 

中華民國國民經口腔衛生士考

試及格，並領有口腔衛生士證書

者，得充口腔衛生士。 

本法所稱口腔衛生人員，指前

二項之口腔衛生師及口腔衛生士。

口腔衛生人員資格之取得要件。 

第二條 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 口腔衛生人員應考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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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學校，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

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口腔衛生學

系、科畢業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

及格，領有畢業證書者，得應口

腔衛生師考試。 

公立或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以上

學校，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

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口腔衛生學

系、科畢業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

格，領有畢業證書者，得應口腔衛

生士考試。 

第三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 本法之主管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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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衛生福利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

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。 

 

第四條  請領口腔衛生人員證書，應

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，送請

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。 

口腔衛生人員證書之請領。 

第五條  非領有口腔衛生人員證書

者，不得使用口腔衛生人員名稱。

口腔衛生人員名稱之使用。 

第六條  未具口腔衛生人員資格

者，不得執行口腔衛生業務。但

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在此限： 

一、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，

於牙醫師、口腔衛生師指導下

未取得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者不得執

行口腔衛生業務及其例外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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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之牙醫學系或口腔衛生學

系、科之學生，或自取得學位

日起五年內之畢業生。 

二、護理人員依法執行涉及本法所

定業務。 

第七條  曾受本法所定廢止口腔衛

生人員證書處分者，不得充口腔衛

生人員。 

口腔衛生人員之消極資格。 

第二章  執業 章名。 

第八條  口腔衛生人員應向執業所

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

請執業登記，領有執業執照，始得

一、為建立口腔衛生人員繼續教育及

執業執照定期更新制度，以提升

服務品質，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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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。 

口腔衛生人員執業，應每六年

提出完成一定時數之繼續教育證明

文件，始得辦理執業執照更新。 

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、

條件、應檢附文件、執業執照發給、

換發、補發與前項執業執照更新、

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、積分、實施

方式、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規定執業應申請執業登記及接

受繼續教育。 

二、有關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等相關

事項，於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

關另以辦法訂定之。 

第九條 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發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執照撤銷或廢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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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執業執照；已領照者，撤銷或廢

止之： 

一、經廢止口腔衛生人員證書。 

二、經廢止口腔衛生人員執業執照

未滿一年。 

三、身心狀況違常，不能執行職務。

前項第三款情形，應經直轄
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諮詢相關專科

醫師二人以上後認定；該原因消失

後，仍得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執

業執照。 

之要件。 

 

第十條  口腔衛生人員不得將其證 口腔衛生人員不得以其證照供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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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租借他人使用。 使用之義務。 

第十一條 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，以一

處為限，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核准登記，且有牙醫

師執業之醫療機構為之。但機構間

之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，不在此

限。 

口腔衛生人員執業處所之規定。 

第十二條  口腔衛生人員停止執業

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

內，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。

口腔衛生人員變更執業處所或

復業者，準用第八條關於執業之規

一、為健全口腔衛生人員執業管理，

確實掌握該等人員執業動態，爰

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口腔衛

生人員停止執業、變更執業處所

及復業時之辦理事項。 

行
政

院

行
政

院
第

35
78

次
院

會
會

議

63
56

7F
9C

7A
AD

93
87



 13

定。 

口腔衛生人員死亡者，由原發

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。 

二、第三項規定口腔衛生人員死亡

時，其執業執照之處理。 

第十三條 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，應加

入所在地口腔衛生師公會或口腔

衛生士公會。 

口腔衛生師公會或口腔衛生士

公會不得拒絕具有入會資格者入

會。 

一、為促進公會組織之健全發展，從

而發揮自治精神，爰於第一項規

定口腔衛生人員應加入公會始

得執業。 
二、第二項明定公會不得拒絕有入會

資格者入會。 

第十四條  口腔衛生人員之業務範

圍如下： 

一、口腔健康管理計畫之評估及訂

一、第一項明定口腔衛生人員之業務

範圍。 

二、第二項明定口腔衛生業務應在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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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二、口腔保健指導及諮詢。 

三、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。 

前項各款業務，應在牙醫師指

示下行之；護理人員亦得在牙醫師

指示下為之，不適用本法之規定。

醫師之指示下行之。 

第十五條  口腔衛生人員於衛生、司

法或其他有關機關依法詢問時，不

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。 

口腔衛生人員受有關機關詢問時之

據實陳述及報告義務。 

第十六條  口腔衛生人員因業務而

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者，不得無故

洩漏。 

口腔衛生人員之保密義務。 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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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公會 章名。 

第十七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由人民

團體主管機關主管。但其目的事

業，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、監督。

口腔衛生師公會屬人民團體，應由人

民團體主管機關主管；至其目的事

業，則應受本法主管機關之指導、監

督。 

第十八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分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公會，並得設口腔衛

生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。 

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設立之原則。 

第十九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組織

區域，依現有之行政區域；在同一

區域內，同級之公會以一個為限。

口腔衛生師公會組織之原則。 

第二十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口腔衛 直轄市及縣(市)口腔衛生師公會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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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師公會，由該組織區域內執業之

口腔衛生師二十一人以上發起組

織之；其未滿二十一人者，得加入

鄰近區域之公會或共同組織之。 

起組織之要件。 

第二十一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

聯合會之設立，應由三分之一以上

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口腔衛生師公

會完成組織後，始得發起組織。 

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發起組

織之要件。 

第二十二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置理

事、監事，均於召開會員（會員代

表）大會時，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

選舉之，並分別成立理事會、監事

一、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各級口腔衛

生師公會理事、監事、常務理

事、常務監事、候補理事及候補

監事之名額及選舉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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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其名額如下： 

一、縣（市）口腔衛生師公會之理

事，不得超過二十一人。 

二、直轄市口腔衛生師公會之理

事，不得超過二十七人。 

三、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

理事，不得超過三十五人。 

四、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之理事名

額，不得超過全體會員（會員

代表）人數二分之一。 

五、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監事名

額，不得超過各該公會理事名

二、第三項明定理事長之選舉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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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三分之一。各級口腔衛生師

公會得置候補理事、候補監

事；其名額不得超過各該公會

理事、監事名額三分之一。 

理事、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

者，得分別互選常務理事、常務監

事，其名額不得超過理事或監事總

額三分之一。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

者，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。

口腔衛生師公會應置理事長一

人，除章程另有規定外，依下列方

式之一產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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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之，

其不設常務理事者，由理事互

選之。 

二、由會員(會員代表)選舉，當選

者為當然之理事及常務理事。 

第二十三條  理事、監事任期均為三

年，其連選連任者不得超過二分之

一；理事長之連任，以一次為限。

口腔衛生師公會理事、監事之任期及

其連任限制。 

第二十四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

聯合會之理事、監事，不以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口腔衛生師公會選派

參加之會員代表為限。 

一、第一項明定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

聯合會理事及監事之選派。 

二、第二項明定直轄市、縣(市)口腔

衛生師公會參加全國聯合會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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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口腔衛生師

公會選派參加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

聯合會之會員代表，不以其理事、

監事為限。 

員代表之選派。 

第二十五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每年

召開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一次；

必要時，得召集臨時大會。 

口腔衛生師公會會員人數超過

三百人以上時，得依章程之規定就

會員分布狀況劃定區域，按其會員

人數比率選出代表，召開會員代表

大會，行使會員大會之職權。 

一、第一項明定口腔衛生師公會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召開。 

二、第二項明定公會會員得選出代

表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之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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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六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應訂

立章程，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員

簡歷名冊，送請所在地人民團體主

管機關立案，並分送中央及所在地

主管機關備查。 

口腔衛生師公會申請立案之程序。 

第二十七條  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

之章程，應載明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名稱、組織區域及會所所在地。

二、宗旨、組織及任務。 

三、會員之入會及出會。 

四、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。

五、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。 

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章程應載明之

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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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理事長、常務理事、常務監事、

理事及監事名額、權限、任期

及其選任、解任。 

七、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及理事

會、監事會會議之規定。 

八、會員應遵守之專業倫理規範及

公約。 

九、經費及會計。 

十、章程之修改。 

十一、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載明或處

理會務之必要事項。 

第二十八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會員 口腔衛生師公會處分會員之事由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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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者，公會

得依章程、理事會、監事會或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決議處分。 

其依據。 

第二十九條  口腔衛生師公會違反

法令或章程者，人民團體主管機關

得為下列處分： 

一、警告。 

二、撤銷其決議。 

三、撤免其理事、監事。 

四、限期整理。 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處分，亦

得由主管機關為之。 

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有違反法令或

章程之情形時，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

本法主管機關得分別依第一項及第

二項為一定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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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條  口腔衛生士公會之組織

及運作，準用本章口腔衛生師公會

之規定。 

同一直轄市、縣(市)之口腔衛

生師公會及口腔衛生士公會，得合

併設立。 

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及

口腔衛生士公會全國聯合會，得合

併設立。 

一、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明定口腔衛

生士公會準用口腔衛生師公會

之規定及與口腔衛生師公會之

合併設立規定。 

二、第三項明定口腔衛生師及口腔衛

生士公會之全國聯合會得合併

設立。 

第四章  罰則 章名。 

第三十一條 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，廢

止其口腔衛生人員證書。 

口腔衛生人員租借證照予他人之處

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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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條  違反第六條本文規

定，不具口腔衛生人員資格，擅自

執行口腔衛生業務者，處新臺幣三

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
未取得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而執行口

腔衛生業務之處罰。 

第三十三條  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

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

以下罰鍰： 

一、違反第七條規定，未領有口腔

衛生人員證書，使用口腔衛生

人員名稱。 

二、口腔衛生人員違反第十六條規

定，無故洩漏因業務知悉或持

違反第七條及第十六條規定之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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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之他人秘密。 

第三十四條  口腔衛生人員違反第

十五條規定，為虛偽之陳述或報

告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

下罰鍰；其情節重大者，並處一個

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止執業處分或

廢止其執業執照。 

口腔衛生人員違反第十五條規定之

處罰。 

第三十五條  口腔衛生人員有下列

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

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令其限期改

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一個月以上

一年以下停止執業處分： 

口腔衛生人員、口腔衛生師公會及口

腔衛生士公會違反相關義務規定之

處罰。 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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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未辦

理執業登記而執行業務。 

二、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，執業

執照到期未辦理更新仍繼續執

行業務。 

三、無第十一條但書規定情形，而

在登記執業處所以外之其他處

所執行業務。 

四、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未

於停止執業事實發生之日起三

十日內，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

關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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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變

更執業處所或復業未辦理執業

登記。 

六、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執

業時未加入所在地公會。 

口腔衛生師公會或口腔衛生士

公會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，

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

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令其限

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。

第三十六條  口腔衛生人員受停止

執業處分仍執行業務者，廢止其執

口腔衛生人員受停止執業處分仍不

停止執業之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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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執照。 

第三十七條  本法所定罰鍰、停止執

業或廢止執業執照，除本法另有規

定外，由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

處罰之；廢止口腔衛生人員證書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。 

處罰之執行機關。 

第五章  附則 章名。 

第三十八條 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

華民國法律，應口腔衛生人員考

試。 

前項考試及格，領有口腔衛生

人員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，在中華

一、第一項將外國人及華僑應口腔衛

生人員考試及其執業納入規範。 

二、於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

執業之許可及管理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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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執行業務，應依法向中央主管

機關申請許可後，始得為之，並應

遵守中華民國關於口腔衛生人員之

相關法令、專業倫理規範及口腔衛

生師或口腔衛生士公會章程；其執

業之許可及管理辦法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
第三十九條  本法公布施行前，曾在

醫療機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滿一

年，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，並

參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相關團體

辦理之教育課程達一百六十小時

一、為顧及本法公布施行前已從事口

腔衛生業務人員之權益，爰於第

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口腔衛生

師、口腔衛生士特種考試之應考

資格、考試期間及次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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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

者，得應口腔衛生師特種考試。 

具下列資格之一，經中央主管

機關審查合格者，得應口腔衛生士

特種考試： 

一、本法公布施行前，曾在醫療機

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滿一年，

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資

格，並參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

定相關團體辦理之教育課程達

一百六十小時以上。 

二、本法公布施行前，曾在醫療機

二、於第四項規定得繼續從事口腔衛

生業務免予處罰之情形，以為過

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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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滿三年以

上，並參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

定相關團體辦理之教育課程達

二百四十小時以上。 

前二項特種考試，以本法公布

施行後五年內舉辦五次為限。 

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，且

曾應口腔衛生人員考試，於本法公

布施行日前於醫療機構從事口腔衛

生業務者，自本法公布施行之日

起，十年內免依第三十二條規定處

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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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條  中央或直轄市、縣 (市)

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照

時，應收取相關費用；其收費標

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核發證書或執照等相關費用之收

取，並授權訂定收費標準。 

第四十一條  本法施行細則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
授權訂定本法施行細則。 

第四十二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。 本法施行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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